六环水〔2025〕26号

关于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批复

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霍邱县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和申请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要求，经研究，同意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请你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做好入河排污口设置和管理。

项目建设背景

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于 2003 年经批准设立，主导产业为磁性材料、先进钢材材料，重点发展铁矿加工与循环经济。当前开发区尚未建成工业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无法满足开发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处理需求。为进一步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有效控制水环境污染、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新建一座处理规模为5000t/d的工业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处理开发区内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二、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及排放方式

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为新建排污口，该入河排污口类型为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排污口编码为：EA-341522-0053-GY-00，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入河方式为管道，设置地点位于霍邱县高塘镇朱老庄村，经纬度为：经度116.035566，纬度32.395859。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尾水经约10.39km的压力管至人工湿地，经人工湿地进一步处理后，再通过约4.08km的管道自流到高塘镇朱老庄村凌角湾大沟自然沟渠，经凌角湾大沟自流2.7km后进入沿岗河。
三、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浓度控制要求

1.该入河排污口年废水排放量≤182.5万立方米，外排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年入河排放量控制指标为：COD≤91.25吨/年，氨氮≤9.125吨/年，总磷≤0.365吨/年，总氮≤27.375吨/年。

2.污水处理厂尾水中总磷、总氰化物两项指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水标准;其他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一级A和表2、表3标准。

四、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1.你单位作为该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强化运行管理，确保污水处理厂尾水达标排放，并符合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禁止超标准超总量排放；制定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落实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杜绝超标污水排放。

2.因沿岗河生态流量不足等原因导致沿岗河水质达不到地表水Ⅲ类目标情况下，你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消减措施，消减入河水污染物排放量，最大限度降低尾水对沿岗河水环境质量影响。

3.在污水处理厂出现故障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杜绝污水超标排放。启动应急预案时应将相关措施报主管部门备案。

五、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1.你单位应确保污水处理厂排水管道专管专用，禁止其他污水或雨水入管。
2.你单位应在入河排污口处设立标识牌，标明污染物限制排放量和排放浓度、责任主体名称、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在入河前设置便于监测监管的明渠或采样井，按照规定频次和因子开展监测，定期向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报送入河排污口监测统计有关信息，接受其日常监督管理。
六、其他

1.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该入河排污口日常监督管理，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和巡查。

2.若该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等发生变化，或者入河废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排放浓度、排放量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行政许可手续。

3.为进一步提升沿岗河水质，污水处理厂应适时开展中水回用，减少尾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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